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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专业类别领域简介

材料工程专业领域依托中国石油大学（华东）材料科学与工程一级学科博士点，建有海洋物探及勘

探设备国家工程实验室，国家采油装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山东省海洋油气装备焊接与表面处理工程

研究中心、石油石化新型装备与技术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新能源材料物理与化学山东省高校重点实

验室等科研平台，是能源材料工程领域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

本学位授权领域面向国家能源战略和区域经济发展需求，结合我校学科特色和办学优势，围绕材

料领域的工程问题，开展前沿探索、学科交叉研究，在能源装备材料工程和新能源材料工程等方向形成

了鲜明的研究特色。学位点以培养基础扎实、素质全面、工程实践能力强、国际水平高，具有较强创新

能力的高层次工程科技创新引领型人才与工程科技领军人才为目标，着重培养博士生的工程设计、研

究与开发、管理与决策能力。研究生毕业后可进入国内外高校和研究院所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大中

型企业从事研发和管理工作。

二、培养目标

紧密结合国家经济社会和工程科技发展对材料的重大（重点）需求， 面向材料工程实际，以立德树

人为根本，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养掌握材料工程领域坚实宽广的理论知识和系统深入的

专门知识，具备解决复杂工程技术问题、进行工程技术创新、组织工程技术研究开发工作的能力，能够把

握材料工程领域国际产业及行业技术发展态势，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的高层次工程科技创新领军人才。

三、培养方向

表 1  培养方向列表

序  号 培养方向名称 特色与优势

1 装备材料工程

开展油气管线的在役焊接、特种材料焊接，焊接新技术与新装备等相关基础理论和应

用技术的研究；开展海洋、油气、机械、车辆等高端装备用材的断裂、疲劳、腐蚀及磨损

失效分析；开展石油石 化、海洋工程等能源工业环境中材料的腐蚀、疲劳、生物污损行

为和机理研究；开发耐蚀、防垢合金及其装备；研发智能缓蚀、防腐涂料、阴极保护等 
防护技术，以及腐蚀在线监测和大数据技术；开发新型表面加工处理技术， 开发材料

表面超疏水涂层及油水分离技术与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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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培养方向名称 特色与优势

2 能源材料工程

研发超级电容器、金属离子电池、燃料电池、钙钛矿 / 半导体太阳能电池以及太阳能

制氢和储氢材料及其器件；开发碳基材料、金属 - 有机框架材料、膜材料等微纳多孔

材料在气体分离、污水处理、海水淡化等方面的应用；开展深层、致密 / 页岩、天然气

水合物等非常规油气资源开发和利用中功能材料的设计与研发。

3 材料基因工程

开展材料热 / 动力学特征、组分间复杂相互作用及材料结构与性能间的构效关系研

究；围绕油气功能、催化裂化、吸附分离、能源转化、纳米生物、海洋防污防垢等材料，

开展基于模拟计算的新材料理性设计；发展高通量材料多尺度模拟算法和精准性能

预测方法，实现材料微观 - 介观 - 宏观跨尺度耦合。

四、培养方式与学习年限

专业学位博士研究生采取校企联合培养方式。学校聘请企业（行业）具有丰富工程实践经验的高

级专家为导师组成员，与校内导师共同指导实施学习计划制定、学位论文选题、科研训练、专业实践、中

期考核、学位论文撰写和评审等各个培养环节。其中，第一责任导师须为校内导师。

可采用全日制或非全日制学习方式。

基本学习年限为 4 年，最长学习年限为 8 年。非全日制研究生在校学习时间累计不少于 12 个月。

五、课程设置与学分要求

1. 课程设置

表 2  专业学术学位博士研究生课程体系构成

课程类型 学分要求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学期 说明

必

修

课

公共 
必修课

4 学分
GB00001D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32 2 1

GB00002D 国际学术交流英语 32 2 1

专业 
必修课

4 学分
ZB14101D 材料学的方法论 32 2 1

ZB14301D 能源材料工程前沿进展 32 2 2

选

修

课

公共 
选修课

≥ 2 学分

GX00010T 工程伦理 MOOC 16 1 2 必选

GX00001T
科研诚信与学术规范

MOOC
16 1 2 必选

GX00003T 学术论文写作与国际发表 16 1 2

GX00004T Upcic 课程 - 1 1-6

专业 
选修课

≥ 2 学分

ZX14100D 材料强度与断裂 32 2 1

ZX14301D 能量储存与转化材料 32 2 1

ZX14201D 材料基因工程 32 2 1

ZX14103D 电化学过程原理及应用 32 2 1

ZX14106D 先进焊接与连接技术 32 2 1

ZX14202D 智能防腐材料及技术 32 2 1

ZX14108D 金属宏微观摩擦磨损原理 32 2 2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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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类型 学分要求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学期 说明

选

修

课

专业 
选修课

≥ 2 学分

ZX14204D 高性能科学计算 32 2 1

ZX14313D 纳米材料前沿研究进展 32 2 2

ZX14411D 功能复合膜材料 32 2 1

补修课程 不计入

BX14135T 材料工程基础 32 2 1

跨学科

报考至

少补修 2
门

BX14120T 工程材料学 32 2 2

BX14230T 材料物理 48 3 2

BX14330T 材料化学 48 3 1

ZX14112M 腐蚀电化学原理 32 2 2

ZX14210T 计算材料学 32 2 1

ZX14301T 新能源化学与材料 32 2 2

必修环节 6 学分

BH00001D
文献阅读与开题报告 

（博士）
- 1 4-6

BH00002D 境外学术交流与研修 - 1 1-10

BH00003D 专业实践（博士） 4 3-4

备注：

1. ‌�英语水平达到一定要求的博士生，依据学校有关要求可以申请免修《国际学术交流英语》；

2. ‌�Upcic 课程，参照《中国石油大学（华东）研究生课程学分认定及成绩转换管理办法》 （研院发〔2018〕 10 号）有

关要求执行；

3. ‌�在满足各课程类型的学分要求基础上，课程总学分数不低于 12。

2. 学分要求

一般总学分不低于 18 学分，其中课程学分不低于 12 学分。

3. 必修环节

文献阅读与开题报告：普通博士生应在第三学期或第四学期完成，直博生应在第五学期或第六学

期完成，本研一体化（攻博）应在第十一学期或第十二学期完成，学位论文开题采取先评审后做开题报

告的方式进行，并要求提交书面开题报告和文献总结，具体要求参照《博士生学位论文和答辩工作的有

关规定》。学位论文开题通过后，获得 1 学分。

境外学术交流与研修：博士生在学期间要积极参加本领域重要国际学术交流活动，并作口头报告；

或到国外一流高校或学术研究机构开展不少于 3 个月的访学研修活动，并提交研修报告，通过者可获

得 1 学分。

专业实践：研究生应在第二学期结束前，在导师指导下确定专业实践方式，选择专业实践岗位，制

定专业实践计划，进入实践单位进行专业实践，在第四学期结束前完成专业实践。具体参照《中国石油

大学（华东）专业学位研究生专业实践管理与考核办法》 （中石大东发〔2021〕23 号）执行。考核通过后，

可获得 4 学分。

六、中期考核

一般在第四或第五学期进行，由各学院组织对博士生的课程学习、文献综述与开题报告及学位论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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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工作研究进展等进行全面考核，达不到考核要求的，可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延期考核或分流。具体参

照《中国石油大学（华东）研究生中期考核管理办法》 （中石大东发〔2021〕 24 号）执行。

七、科研训练与创新成果

工程类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在学期间应独立或牵头在解决国家重大 （重点）工程需求方面做出重

要贡献，并取得相应创造性成果。成果形式包 括学术论文、发明专利、行业标准、科技奖励等。所取得

的学术成果应满足《中国石油大学（华东）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工程类专业学位博士生学习期间发表学

术论文基本要求》 （材料院发〔2020〕15 号）。

八、学位论文

开展科研训练，撰写学位论文，是专业学位博士研究生培养的重要内容。入学后，博士生要在导师

组的指导下，明确研究方向，收集资料，开展调查研究，确定研究课题，进行科学研究和学术训练，并撰

写学位论文。工程类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学位论文基本要求：

1. 论文选题应来自相关工程领域的重大、重点工程项目，紧密结合本 领域工程科技发展实际，具

有重要的工程创新和实际应用价值。

2. 学位论文内容应与解决重大工程科技问题、实现企业技术进步和推 动产业升级紧密结合，可以

是工程新技术研究、重大工程设计、新产品或新装置研制等，反映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在参与国家重大

科技专项、重大 工程科技创新等项目中，已做出重要的实质性贡献，不仅要评价其学术水平、科技创新

水平，还要评价其社会经济效益，创新价值和实际应用价值 要并重。

学位论文工作时间从开题到答辩不应少于 18 个月，学位论文正文字数一般不少于 5 万字。

九、学位论文评审与答辩

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在规定的学习年限内容完成培养方案中规定的所 有环节，成绩合格，达到培

养方案规定的学分要求，符合学校和学院相关规定的创新成果要求，可申请学位论文评审与答辩。学

位论文评审与答辩一般在博士研究生入学后的第八学期进行。学位论文评审与答辩按照《中国石油大

学（华东）学位授予工作细则》 （中石大东发〔2015〕 33 号）和其他有关规定进行。

通过学位论文答辩，符合毕业条件颁发本专业类别领域毕业证书。达到 本领域专业博士学位授予

标准及有关要求，符合学位授予条件的，可依据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学位授予工作细则》 （中石大东

发〔2015〕 33 号）审批，授予本类别专业博士学位。


